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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　話：(02)77367851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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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105年度教育服務役役男人力需求調查相關事宜，如說明

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近期發生校外人士入侵校園造成學生嚴重傷害事件，為加

強維護校園安全，請各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督導所屬各級

學校落實及加強校園安全檢核機制與應變措施，並妥善運

用教育服務役人力協助維護校園安全工作，以維護校園安

全。

二、105年度原各縣市提報役男需求計約6,000人，配合募兵制

實施，本部獲分配役男員額預計將可從6,000人增至8,000

人；為使役男人力獲致妥善運用，請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

府協助所屬學校解決役男住宿、管理人力、經費及交通等

相關問題，並於105年度增加編列預算以擴大進用役男；

所屬學校尚無役男者，建議得優先配置；已有役男者，建

議可增加床位等相關設備。役男投入校園工作，除可讓其

運用所學發揮專長外，亦可讓校園安全維護工作更加落實

，也讓孩童就學多一份安全的保障，爰請各單位協助配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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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。

三、請各單位於104年6月30日前依照四年人力需求格式，再行

檢討105年度人力需求調查報部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各直轄市及縣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(臺中

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、新北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、臺北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

會、高雄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除外)、本部高雄市聯絡處、臺中市聯絡處

副本：本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2015-06-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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